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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10 學年第 1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】 110.09.15 

肆、報告事項 

四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譚處長大純： 

（一）課程工作： 

1、教務行政工作 

(1)課程組於 110 年度已辦理 653 份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學分審查認定申

請案件，製 2份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證明書、28份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、

3 份次專長學分證明書、535 份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(含小教、中教及

特教師資類科)。 

(2)教育學程課程規劃： 

11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學程課程第一次 

選課期程:110 年 9月 10 日 08:00-17:00 

網路加退選及人工加簽:110 年 9 月 13 日 9:00 至 9 月 24 日 17:00 

(3)本校師資職前教育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次專長－雙語教學專長課程： 
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，業已於 110 年 5 月 11 日報教育

部審查。教育部 110 年 6月 21 日函復本校依來文說明意見修正後再報。 

各學系及課程組依據教育部修正意見修正後，業於 8月 10 日再次報教育部

審查。 

(4)「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」 

增設「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」專門課程： 
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政策，由本校客家文化研究所規劃「中等學校語文領域

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」專門課程，並於 109 年 3 月 31 高師大課程字第

1091002500 號函報教育部審查。 

教育部 109年 04月 13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90049237號函復本校已錄案辦

理審查中。 

教育部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8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90088021A號函復審查

意見，請本校修正後再報。 

修正後再報部:本校於 109 年 07 月 22 日高師大課程字第 1091005683 號函

報教育部審查。 

教育部中華民國 109年 07月 30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90107406號函同意核

定。 

增設「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」教育專業課程： 
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客家語文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報部事宜。本案課程

業經 109年 11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2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委員會

審議通過，109 年 11 月 27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於 110 年 1 月 13

日高師大課程字第 1101000402 號函報部備查。 

教育部於 110 年 2月 5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006750 號函覆同意備查。 

中等教育階段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師資培育外加名額案: 
本次擬申請外加 15名，業於 110 年 2月 3日函報教育部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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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業於 110 年 4月 27 日核給本校客家語文專長外加名額 15名。 

110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考試放榜會議已於 110 年 8 月 12 日召開完竣，並

於 8月 16 日公告榜單，本校客家語文專長外加名額 15名內共錄取 7名。 

(5)小教加註專長新設/異動群科: 

加註科技領域資訊專長: 
高師大軟體與工程學系規劃完成。 

近期函報教育部審查中。 

加註客家語文專長: 
本校 110 年 4月 20 日高師大課程字第 1101100449 號函報。 

教育部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7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055953A號函復已送

外審。 

教育部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1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078271 號函復本校

審查意見表。 

高師大客文所修正中。 

(6)並行學系師資生遴選及遞補: 
刻正函請學系於 110 年 8 月 24 日前回報「109 學年度入學師資培育生遞補

名單」。 

依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辦法第六條規定「申請手續辦

妥後，尚未甄選、核定公告前得請求撤銷申請，惟撤銷後不得復提申請；

經甄選通過核定公告為師資生者，於第二學年開學前因故核准轉系、休、

退學或經其家長同意申請放棄資格時，即喪失師資生資格，並得由該系於

第二學年開學前一週內(9/13 前一週)自公告之該系備取生中簽核依序遞

補。」 

(7)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: 
應屆畢業生(含學系師培生及教育學程生)學分審查申請表已於 110 年 3 月

31 日收件完畢，本組已陸續送至各學系進行學分認證，待 110 年 7 月 5 日

任課教師上傳本學期成績，本組將後續製發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。 

課程組已製發應屆畢業生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，並於 7 月 9 日前

送交證書影本予檢定與實習組查核學生暫准報名資格。 

(8)中小學師資資料庫整合平臺： 
配合教育部查核、增修補正 107 至 108 學年度新進、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

育證明書及參與教育實習師資生資料一案，將依限(110 年 8 月 31 日前)完

成。 

(9)110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作業： 
教育學程招生考試原定 5月 29 日(星期六)辦理口試及筆試，因應新冠疫情

嚴峻，延後考試期程至 7月 24 日(星期六)辦理，相關考試日程亦併同調整。 

教育學程招生考試放榜會議已於 110 年 8 月 12 日召開完竣，並於 8 月 16

日公告榜單。 

(10)教育部於 110 年 5月 18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069853 號函修正核定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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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增量說明(外加名額依專案目的，不得流用)：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

領域新住民語文專長名額 15名。 

(11)逐年招收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: 

本校已於 110 年 5月 20日以高師大課程字第 1101101237 號函行文至教育

部申請恢復每年招收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申請。 

教育部已於 110 年 6 月 3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071555 號函同意本校國

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111 學年度起恢復為每年招生案。(本部 110

學年度同意以專案外加之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專長之 15 名，自 111 學年

度起納入前開 43名職前培育量辦理；名額不得流用) 。 

(12)配合教育部調查 109 學年度師資生修習課程相關融入教育議題情形一案，

將於 110 年 9月 17 日前依限完成。 

(13)有關特教身障組以輔系學分加註學科次專長一案，已於 5 月 31 日報教育

部，並於 6月 18 日獲教育部專案核准。本組已公告於學校網站供特教系學

生提出申請，本組協助製發「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身心障礙組修畢學科/領域

/群科次專長學分證明」。 

2、學務行政工作 

(1)110 年 6 月 1 日訂於行政大樓 0702 教室辦理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面

試(學程生)，(因疫情嚴峻，改由 google meet 辦理)。口試委員有吳明隆

老師、凃金堂老師、方金雅老師；面試學生共 19名。 

(2)110 年 6 月 15 日黃絢質老師於教發中心社群邀請高雄市教育局黃盟惠副局

長講授課題(改由 google meet 方式視訊) 

(3)110 年 6月 17 日辦理新課綱教案檢測，分為第一場及第二場，共 17組。評

審老師有方金雅老師、馮莉雅老師、陳筱姍老師。第一場特優一組、優等

兩組、佳作五組；第二場特優一組、優等兩組、佳作三組(因疫情嚴峻，改

由 google meet 辦理)。 

（二）檢定與實習工作： 

1、檢定與實習組於 8月 12 日召開第 4次「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」及第 5次

「中小學教師資格審查會議」，會議審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實習

學生實習資格、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實習學生實習成績審核、審核實習

學生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、審查實習生教育實習通過申請合格教師證書

等案，會議決議 1.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實習學生實習資格；2.109

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學生實習成績合格並核發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

3.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學生實習成績合格並函送教育部申請核發

「合格教師證書」；4.通過實習學生申請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，同意核發

「教學演示及格證明」及「同意抵免修習教育實習證明」。 

2、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參與教育實習學生共為 329 人，本學期教育實習

指導教師計有 72 人，依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0 日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

育實習作業原則」第十三條規定：「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指導教師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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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指導教育實習學生人數以八人至十二人為原則」。本校教育實習指導教師

平均一人指導 4.6 人。 

3、檢定與實習組製作新制教育實習生實習證並貼照片，於實習生實習報到表

送達後，發予教育實習學生證，該證做為享有本校圖書借閱及購買高鐵票

優惠之用。 

4、彙編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、實習輔導老師手冊並送印。 

5、本校 110 年度榮獲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得獎名單如下: 

(1)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:蕭亦君老師(國文系 109 級畢業生)榮獲中教組第 1

名；蕭師之實習指導教師為國文系杜明德教授。 

(2)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:徐秉鴻老師(數學系 109 級畢業生)；徐師之實習指導

教師為數學系陳振遠教授；蔡宜靜老師(國文系 109 級畢業生)；蔡師之實

習指導教師為國文系杜明德教授。 

6、檢定與實習組已於 8 月 2 日簽聘新學年度實習審議小組委員及中小學教師

資格審查會議委員。 

7、檢定與實習組預定於 9 月 27 日及 9 月 29 日分別於和平校區及燕巢校區辦

理「大四及研究所師資生申請自覓實習學校說明會」，並自 10 月 1 日起開

放接受大四及研究所師資生申請自覓實習學校。 

（三）地方教育輔導工作： 

1、地方教育輔導組執行「110 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

服務計畫」，招募本校 24名學生擔任課輔教師，於 110 年 7月 19 日至 8月

13 日進行高雄市內門國中及高雄市龍肚國中暑期課輔線上教學。 

(1)課輔期間：7 月 19 日至 8 月 13 日(7/19~7/23、7/26~7/30、8/2~8/6、

8/9~8/13，共 20 天)。 

(2)上課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8:20 至 11:45、下午 13:30 至 16:05(每日 6

小時)。四週 20 天課輔時數總計 120 小時。 

(3)課輔對象：內門國中國一學生 27 人、龍肚國中國一學生 23 人、龍肚國中

國二學生 25 人，共 75 人。 

(4)課輔教師：本校學生 24人。 

(5)課輔科目：導師時間、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理化、生物、實驗、地理、公

民、歷史、健康與體育、美術、音樂、資訊、綜合活動、表演藝術、閱讀

與寫作、彈性課程、語言與文化(韓文、義大利文)、生活手語、線上趣味

遊戲、趣味魔方陣(採線上教學)。 

2、地方教育輔導組執行「教育部 110 年數位學伴計畫」，參加會議及獲獎事蹟

如下： 

(1)9 月 10 日(五)09:00~15:20，參加「傑出典範頒獎暨全國工作線上會議」。

本校為 110 年數位學伴計畫之合作夥伴大學，獲教育部頒發感謝狀。 

(2)本校英語學系碩士班蔡孟庭同學榮獲「教育部 110 年數位學伴計畫」傑出

大學伴，於 9月 10 日(五)「傑出典範頒獎暨全國工作線上會議」獲線上頒

獎表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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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地方教育輔導組執行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

計畫」： 

(1)7 月 23 日(五)08:30~15:40，本處地方教育輔導組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共同

辦理「2021 年 S.T.E.學術研討會」(線上模式)，以「好學-躍升國際」為

研討會主題。 

(2)8 月 11 日(三)教育部來函核定本校「110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

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」部分補助計畫經費，計畫期程自 110 年 8

月 1日至 111 年 7月 31 日。本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將與本校體育學系、高雄

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合作，於高雄市、屏東縣、澎湖縣辦理地方

教育輔導工作。 

4、地方教育輔導組執行「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」業務： 

(1)7 月 12 日(一)教育部來函核定本校 110 學年度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

學師資培育獎學金」名額為 57名。 

(2)7 月 26 日(一)公告本校「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」錄取名單，自 8 月

起按月核發獎學金。 

（四）就業輔導工作： 

1、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針對大一新生推行「UCAN 職業與興趣探索」團體施測，

準備於 10月份陸續進行施測，後續再進行相關測試及統計分析。 

2、5 月 26 日原訂召開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「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」因考量新

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疫情發展升溫，改為書審方式進行。討論擬訂「業

師教師雙師共育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(草案)」。修正意見已於 6

月 21 日書面審查完成通過，將續提行政會議討論。 

3、109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

「1-3 精進就業導向學習(產業實習輔導教師)輔導方案」，致信各學院鼓勵

教授帶領學生參與業界實習，共有 2個系所 6位教師提出申請。 

4、110 年度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請各學院薦派一位委員名單，並於 110 年 7月

29 日核准聘任及已完成聘函核發。 

5、110 年 6~7 月份提供公部門實習訊息： 

(1)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獎學就業計畫甄試事業經營學系林珈佑同

學錄取。 

(2)財政部提供「亞洲開發銀行(Asian DevelopmentBank)實習生計畫。 

(3)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「110 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1916 工坊 110 年學年第一

學期以工換技實習徵選。 

6、徵才考試訊息公告: 

(1)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10 年度約聘專業輔導人員聯

合甄選。 

(2)勞動部 110 年度青年就業獎勵計劃。 

(3)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110 學年度商借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第二

次甄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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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韓國仁川華僑中山中小學教師甄選。 

(5)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10 年新進職員甄試試務處新進職員甄試…等逾 30則

訊息。 

（五）校友服務工作： 

1、本校新北市校友會於 8 月 14 日(六)上午 10 時整，假新北市立板橋高中召

開新北市高師大校友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會議。本校廖本煌副校

長、本處譚大純處長及校友服務組廖坤鴻組長皆一同與會。廖副校長致頒

感謝狀予薛春光、賴春錦及蔡佳成等三位校友，感謝他們不辭辛勞積極召

集校友籌組校友會，使新北市校友會順利成立。全國校友總會吳敏男理事

長及臺北市校友會分別致贈 2 萬元及 1 萬元禮金，向新北市校友會表達祝

賀之意。會中進行理監事選舉，第一屆理事長由薛春光校長(本校 64 級化

學系畢業)高票當選。 

2、本校臺東縣校友會將於 9 月 3 日(五)下午 6 時整召開 110 年度會員大會暨

理監事聯席會議，歡迎有興趣之師長踴躍參加。 

3、教育部為瞭解公私立大校院畢業生流向發展，110 年大專校院畢業生流向追

蹤平臺填報暨系統操作說明會因疫情關係停辦「實體」系統操作說明會，

於 7 月 1 日改以「線上教學影片」方式辦理。本年度調查對象為 104、106

及 108 學年度畢業滿五年、三年及一年之畢業生，調查作業自 7月 19 日起，

至 11 月 10 日前完成調查結果上傳。本處校友服務組已請圖資處協助完成

問卷平台設計，並於 7月 21 日函請各系所協助聯絡畢業生上網填答，亦採

e-mail 及於高師範臉書發送通知訊息。 

 


